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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项目概况

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位于中山市民众街

道沙仔村国昌路1号，在中山市民众沙仔综合化工集聚区内，现主要从事

丙烯酸树脂、醇酸树脂的生产。全厂占地面积为15307.7m2，总建筑面积

9772.55m2。

我司于2011年8月11日取得《关于<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新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环建书[2011]0084号）；于2012年7月

23日取得《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中环建登

[2012]02898号），同意我司建设9条反应线，年产丙烯酸树脂7920吨、醇

酸树脂576吨、氨基树脂920吨。于2017年7月28日取得《中山市环境保护

局关于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新建、扩建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的函》（中环验报告[2017]26号），已验收丙烯酸树脂7920

吨、醇酸树脂576吨，且两者均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目前醇酸树脂受市

场影响暂时停产，而氨基树脂尚未建设投产。

为适应市场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同时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企业拟

在原有工艺末端反应釜后增设产品临时罐及自动包装机，降低灼烫事故的

风险，实现包装工艺的自动化；在已建生产线中的3条反应线及1条已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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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反应线（具体编号为1#、2#、4#、9#反应釜）增设4台分散釜，用于

配套生产水性丙烯酸树脂，本项目新增产品水性丙烯酸树脂产量3000t/a；

醇酸树脂保持576t/a的产能；取消氨基树脂的生产。同时对现有集气措

施、废气处理措施升级改造。改扩建后全厂年产丙烯酸树脂7920吨、醇酸

树脂576吨、水性丙烯酸树脂3000吨。

现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文《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

要求，对“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

示，并编制了《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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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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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示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

程中，建设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

见。建设单位可以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多种方式发布信息公告：

①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③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依照上述信息发布要求，结合本项目自身特点及项目周围的环境情

况，本次公众参与采用网络发布公示信息、登报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形

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目前，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公示：

（1）第一阶段：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30

日。

建设单位确定评价单位并签订委托书后7天内，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网上以公告的形式告知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评价

机构的名称、联系方式等，向广大公众征求意见。

（2）第二阶段：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08月15日至2025

年08月28日（10个工作日）。在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地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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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发布公告。

2025年08月14日至2025年08月27日（10个工作日）在项目所在地周边

的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公告。于2025年08月14日至2025年08月15日在《南方

都市报》上两次登报公示。

（3）第三阶段：报批前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在项目报批前，

在地区网站以公告形式公开项目环评报告全本、项目公众参与说明。本项目的

公众参与，分别在环评信息公告上公布了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包括

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并设专人负责受理公众意见反馈。

三次公示阶段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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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求，我

司采取网上发布信息外，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要求。

我司委托广州怀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开展环评工作后，于2025年05月30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公示，公示网址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5307uHE6），公示起止时间为

2025年05月30日至2025年06月12日。公示内容如下所示：

表2.1-1第一次公示内容及日期

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要求，现将中山市朗玛化

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的有关情况向公众公告，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改扩建

项目概况：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国昌路 1号，

厂区占地面积 15307.7平方米，是一家从事油漆，辅助材料，水性树脂等业务的公司。

项目自建设成立以来，共申报了两次环评。2011年 8月 11日取得了《关于<中山

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环建书[2011]0084

号），于 2017年 7月 28日取得了《中山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

公司新建、扩建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中环验报告[20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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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12年 7月 23日取得了《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中环境影

响登记表》（中环建登[2012]02898号）。目前主体工程运行稳定，各类环保措施均已

落实，已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改扩建项目主要在原有工艺前端增设计量罐实现自动化投料；在原有工艺末端反

应釜后增设产品临时罐及自动包装机，降低灼烫事故的风险，实现包装工艺的自动化

和工艺系统的密闭化生产。在原有设备中的 3台反应釜增设 3台分散釜，用于生产水

性丙烯酸分散体，新增产能 3000吨/年水性丙烯酸分散体。

故需针对项目情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敏华

联系电话：13422834539

通讯地址：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国昌路 1号

三、承担环评工作的环评机构的名称

环评机构：广州怀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工

联系电话：18102817680 邮箱：454603867@qq.com

地址：广州番禺区市桥街盛泰路 202号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准备阶段：研究有关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规划、功能区划、技术导则、

相关标准、建设项目等相关的技术资料；初步的工程分析：明确建设项目的工程组

成、主要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区的环境现状调查；明确评价重点。

（2）正式工作阶段：进一步进行环境现状调查、监测并开展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根据源强和环境质量现状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并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提出减少污染和生态影响的环境管理和工程措施，分析方案的合理性，如果对项目拟

建方案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则需要对新方案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3）报告编制阶段：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资料、数据，从环境保护的

角度确定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给出评价结论和提出进一步减缓环境影响的环境保护措

施与建议；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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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次环评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下载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附件 1）进行填写反馈。

六、公众意见提出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等方式，向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提交书面意

见或电话咨询，发表对本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

本公示发布后十个工作日内。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七、公示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公示发布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

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本项目于2025年05月30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

进行本次环评信息第一次网上公示。公示内容如上所示，均包含了《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第九条的公开下列信息要求内

容。因此本项目环评信息第一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4号）所列要求。

2.2公开方式

网络载体：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网络载体选取相符性分析：该网络载体在中山市区域内环保行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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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影响力，专用于环评、环评公众参与公示、环境竣工验收等环保相关

信息公示，因此本次环评信息公示在该网络载体上公示较符合。

网址：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5307uHE6

公示时间：2025年05月30日至2025年06月12日

截图：如图2.2-1所示。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的10个工作日中，我司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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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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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求，我司

除采取网上发布信息和登报刊外，还在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乡镇、村委采用张

贴公告方式向公众发布信息，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为2025年08月15日至2025年08月28日；张贴公示时间为

2025年08月14日至2025年08月27日；登报刊时间为2025年08月14日至2025

年08月15日，共两次。公示内容如下所示：

表3.1-1 第二次现场公示的内容及日期

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文《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本项目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向公众公告本改扩建项目相关情况，并征求意见。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

项目性质：改扩建

概况：本项目拟建于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国昌路 1号，厂区占地面积 15307.7

平方米，是一家从事油漆，辅助材料，水性树脂等业务的公司。

改扩建项目主要在原有工艺前端增设计量罐实现自动化投料；在原有工艺末端反

应釜后增设产品临时罐及自动包装机，降低灼烫事故的风险，实现包装工艺的自动化

和工艺系统的密闭化生产。在原有设备中的 3台反应釜增设 3台分散釜，用于生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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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丙烯酸分散体，新增产能 3000吨/年水性丙烯酸分散体。对现有废气集气、治理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故需针对项目情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tg5DqkISSR95IVDxAKmsg?pwd=evf8提取码 evf8

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索要纸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索

要方式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查阅期限为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10日。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附件 1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范围为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相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

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表时，应当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六、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国昌路 1号

联系人：苏小姐

联系电话：13422834539

邮箱：454603867@qq.com

环评单位：广州怀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七、公众提出的意见及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交意见或建议。

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4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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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求：第

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

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

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

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根据上述分析，本项目环评采取了网络公示、登报刊公示、张贴公告

公示方式向公众发布信息。网络公示时间为2025年08月15日至2025年08月

28日；张贴公示时间为2025年08月14日至2025年08月27日；登报刊时间为

2025年08月14日至2025年08月15日，共两次。因此本项目环评信息第二次

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所列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网络载体：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网络载体选取相符性分析：该网络载体在中山市区域内环保行业有一

定的影响力，专用于该区域时事信息公示，因此本次环评信息公示在该网

络载体上公示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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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815NqMsW

公示时间：2025年08月15日至2025年08月28日

截图：如图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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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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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报纸名称：南方都市报

载体选取相符性分析：该报刊主要针对广东省内各地的时事信息进行

报道，受广大群众购买阅读。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国昌路1

号，因此本次环评信息公示在该南方都市报上公示较符合。

登报日期：2025年08月14日、2025年08月15日，共两次。

照片：如图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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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14日第一次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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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15日第二次登报

图 3.2-2 两次登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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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张贴地点：沙仔村、新平一村、二围头、三围公示栏及厂区门口

张贴区域选取相符性分析：上述粘贴地点均为项目距离较近的敏感点

所属村庄及人流密集处，项目营运期均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次环评

信息公示在上述敏感点区域粘贴公示较符合。

张贴时间：2025年08月14日至2025年08月27日

照片：如图3.2-3所示。

沙仔村公示栏 沙仔村公示栏

新平一村公示栏 新平一村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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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头公示 二围头公示

三围村公示 三围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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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门口 厂区门口

图3.2-3 现场公示照片

3.3查询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上传于网络提供查阅，网址：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815NqMsW。另外可在公示内容

中寻找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以获取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第二次公示期间，网络、报刊、登报公示中，我司和评价单位均未收

到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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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我司采取的公众参与方法为网络公示、登报刊公示、现场张贴公示，过

程中我司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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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次环评信息在第一次网络公示及在第二次网络、报刊、登报公示期

间，我司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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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求：第二十

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

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公参说明公示于2025年12月30日在全国建

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公开。因此本项目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第4号）所列要求。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网络载体：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网络载体选取相符性分析：该网络载体在中山市区域内环保行业有一定

的影响力，专用于环评、环评公众参与公示、环境竣工验收等环保相关信息

公示，因此本次环评信息公示在该网络载体上公示较符合。

网址：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1230r7Hwb

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

截图：如图6.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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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报批前信息公示照片

6.2.2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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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建设单位已将各阶段信息公开文件进行了电子版和纸质版存档，具体

如下：

（1）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文件电子版、纸质版；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截图电子版、彩印纸质版、网

址信息；

（3）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文件电子版、纸质版；

（4）征求意见稿网络截图电子版、彩印纸质版、网址信息；

（5）征求意见稿公开当日报纸；

（6）《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纸质报告；

（7）《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本；

（8）报批前公示网络截图电子版、彩印纸质版、网址信息等；

（9）《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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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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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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